
 

 

澳門特別行政區 

2026至 2030年托兒服務發展方案 

（撮要版） 

 

一、總體目標 

協同托兒所業界建立支持人口發展的工作，為家庭提供保障幼兒權益的優質托

育服務。建立優質管理體系、提升人員質素水平，為家長提供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選

擇，與家庭合力為幼兒創造正向的成長環境，使幼兒獲得高品質的照顧與培養。 

 

二、規劃目標 

(一) 為家庭提供適切的托育支援︰透過均衡的托位供應，完善的弱勢支援制度，

多樣性及社會包容的服務，協助不同需要的家庭獲得所需的資訊、資源和

服務，以減輕顧慮和壓力。 

(二) 支持家長參與幼兒的照顧及培育：協助家長了解具科學實證支持的照顧及

培育幼兒資訊，推動家長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及支持幼兒的成長和發展，支

持家長與幼兒適切的互動，為幼兒長遠的身心健康打下堅實的基礎。 

(三) 建立優質托兒所管理體系：透過明確的工作標準和流程要求、完善的培訓

制度、健全的服務監管及考評體系，優質的照顧比和空間要求，確保托兒

所為幼兒提供安全、高質量，保障幼兒權利和發展的托育服務。 

 

三、規劃時限 

方案框架的具體措施分為首階段和次階段。當中，首階段指 2026 至 2027 年，

次階段指 2028至 2030年。 

 

四、執行方案與具體措施 

（請見後頁附表） 

 

五、監測評估及檢討機制 

設有年度評檢（每年）、中期評估（2027年完結）及五年方案總結（2030 年完

結），定期監察方案的執行情況，適時對新方案內容進行調整及更新，確保新方案的

措施能回應社會對托兒服務需要及效能。  



附表︰執行方案與具體措施 

規劃目標 執行方案名稱 具體措施 

1.為家庭

提供適切

的支援 

1.1 均衡的托

兒所托額供應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維持托額供應以不少於 3歲以下人口 50%為指標。 

- 每年統計出生人口及托額需求情況，積極探討不足

2 歲幼兒的托兒服務需求，協調受資助托兒所各區

域、歲組均提供充足的托額。 

- 每年分析及評估現行受資助托兒所招收幼兒程序，

協調受資助托兒所定期招收幼兒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評估“3 歲以下人口 50%作托額供應目標”的適用

性，並作倘需的調整。 

- 持續協調受資助托兒所各區域、歲組均提供充足的

托額。 

- 制定措施優化受資助托兒所招收幼兒安排。 

1.2 完善的弱

勢支援制度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每年持續推行弱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制度。 

- 完善弱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制度，為特別困難的弱

勢家庭設立免費托兒服務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持續推行弱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制度。 

- 協調受資助托兒所以個別化方式制訂弱勢家庭入

托個案支援措施。 

1.3 多樣性及

社會包融的服

務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於離島區增設共融托兒服務，擴展共融托兒服務的

覆蓋性。 

- 推動受資助托兒所引入及試行家庭關懷服務。 

- 協調受資助托兒所定期為在托幼兒家庭提供育兒

資訊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按澳門半島北區、中區、南區，以及離島區劃分區

域，於各區協調特定的受資助托兒所提供共融托兒

服務，讓居住在不同區域的家庭可於就近的受資助

托兒所獲得相應的服務支援。 

- 推動托兒所引入物資傳承計劃。 

- 因應社會發展及服務需要，評估托兒所支援服務的

適用性及作倘需的調整。 

  



2.支持家

長參與幼

兒的照顧

及培育 

2.1 協助家長

學習照顧及培

育知識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繼續與相關部門、民間團體及托兒所合作，為計劃

育兒或育有 3歲以下幼兒的家庭提供照顧、培育及

教養幼兒的知識與技能。 

- 重視家庭的幼兒情緒教育，制作家長輔助手冊，為

家庭照顧者開展幼兒情緒管理教育的相關工作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完善 3歲以下的育兒資訊，包括照顧、培育、教養、

幼兒膳食、活動等，以電子化方式便利家長取得及

參考。 

2.2 推動家長

參與幼兒的成

長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繼續支持受資助托兒所開展親子共讀計劃。 

- 協調托兒所組織家長互動活動，分享育兒經驗且促

進相互同行的社會和諧關係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透過培訓、親子活動等方式，鼓勵正在育兒或將育

兒的家庭學習育兒資訊及進行親子互動，建立和諧

親子關係。 

3.建立優

質托兒所

管理體系 

3.1 完善托兒

所人員培訓規

範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完善托育人員入職導向計劃，尤其是活動室內照顧

幼兒的托育人員，在職後指定時間內完成指定的專

業培訓/考證的安排。 

- 按照托育人員入職導向計劃，每年開辦專業培訓/

考證課程，使首階段規劃期完結時符合入職導向計

劃的托育人員不少於 50%。 

- 因應社會及服務需要，每年組織不同主題的托育人

員交流活動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持續開辦專業培訓/考證課程，在規劃期內，現職托

育人員須按照托育人員入職導向計劃，安排參與專

業培訓/考證。 

- 明確托育人員職後持續培訓安排，為托育人員訂立

持續發展計劃。 

- 每年評估培訓需要，為托育人員開辦與職務相關的

持續發展培訓。 

  



 

3.2 完善托兒

所管理機制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持續推動全部受資助托兒所每年進行自評。 

- 在首階段期內，全部受資助托兒所完成外評工作。 

- 跟進托兒所運作手冊後續工作，支持已完成個別化

運作手冊的托兒所制訂短、中期發展目標。 
- 因應社會現況及服務發展，優化本澳托兒所服務的

標準，初訂及試行本澳托兒所服務監管考評體系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完成制定本澳托兒所服務監管考評體系。 

- 組織托兒所管理及技術交流活動，推動托兒所互相

學習，促進優質管理發展。 

- 定期開辦培訓、交流或演練等方式，鞏固托兒所應

對危機事件的能力。 

- 完善托兒所預防幼兒受到不適當對待的處理機制。 

- 透過交流、培訓等方式，深化托兒所人員對國際兒

童權利公約的認識，以此推動托兒所在行政、人員

管理、環境、服務提供等方面實踐國際兒童權利公

約，保障幼兒福祉。 

- 推動以電子化方式發佈及管理托兒所資訊。 

3.3 優化托兒

所服務質素 

首階段（2026至 2027年） 

- 參考外評專家的經驗與建議，支持托兒所優化環

境、培育、衛生安全等方面的空間運用。 

- 持續推動受資助托兒所應用《托兒所活動指引及活

動資源套》，鼓勵托兒所對有關內容進行創新及發

展。 

- 制訂幼兒情緒發展活動方案及輔助指引，為托兒所

人員提供培訓，逐步引入系統性的幼兒情緒培育工

作。 

- 檢討人員配置現況及服務需要。 

次階段（2028至 2030年） 

- 因應人員配置現況及服務需要探討的結果，協調受

資助托兒所落實倘需的相應調整計劃。 

- 制訂方案，對托兒所實施的優質照顧、優質培育活

動、優質托育人員等進行嘉許。 

- 舉辦活動，推動托兒所業界對本澳托兒服務作出經

驗總結及成果發佈。 

 


